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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運綜合摘要分析報告 

 

1. 公司簡介 

中鋼光能股份有限公司隸屬於中鋼集團，屬於中鋼子公司。中鋼集

團為配合政府綠能政策，於 105 年 10 月成立中鋼光能股份有限公

司，並於集團公司廠房屋頂設置屋頂型太陽光電案場。 

 

 

 

2. 業務狀況 

中鋼光能股份有限公司截至目前已於中鋼集團設置 88.6MW 之太陽光電系統，

涵蓋台中、彰化、高雄和屏東等 13 家集團公司之廠房屋頂，包括中鋼、中鋁、

中鴻、中龍、興達海基、中鋼構、中機、中聯資、宏利汽車、鑫科、中碳、磁

科以及中保，其中中鋼廠房屋頂的建置容量即高達 60MW，是台灣現今單一公

司最大的屋頂型太陽光電案場。 

針對用電大戶子法，將採銷售綠電+憑證方式予中鋼集團相關用電大戶，以滿足

法令。目前規劃部分案場約 46.6MW，配合能源局查驗時程陸續轉型為第一型

電業，後續優先轉售予集團相關用電大戶公司。 

3. 財務狀況 

詳本報告,第 21 頁收支實績比較表。 

 

4. 重大營運事件 

無 

5. 補充說明： 

依電業法第 66 條規定，電業應按月將其業務狀況、發電狀況及財務狀況，編具

簡明月報及簡明年報，並自行揭露於公開網站，公開網站為

https://www.cscphoto.com.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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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電業之年度供電報告 

主要揭露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當年之供電情形及設備狀況，含裝
置容量、發電量、發電設備運作情形（包含容量因數、可用率、最大出力
值、熱耗率）、燃料耗用量、機組停機容量、空氣汙染排放量、及未來 10

年發電機組設置規劃等項目。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 裝置容量 當年各發電機組之裝置

容量 
2-1 

2. 發電量 當年各發電機組之毛發
電量、廠用電量、淨發
電量、自用電量 

2-2 

3. 發電設備運作情
形 

當年各發電機組之發電
設備容量因數、可用
率、最大出力值，及各
發電機組之每度低熱值
毛熱耗率（LHV 

Gross） 

2-3 

4. 燃料耗用量 當年之燃料煤、亞煙
煤、燃料油、柴油、天
然氣、廢棄物、沼氣、
黑液、蔗渣用量 

2-4 

5. 機組停機容量 當年及預計下一年度各
發ˇ電機組之停機事
由、停機容量、停機期
間 

2-5 

6. 發電機組之空氣
污染排放量 

當年各發電機組之硫氧
化物、氮氧化物、粒狀
汙染物平均排放量 

2-6 

7. 未來 10 年發電
機組設置規劃 

未來 10 年所預計新
增、除役、汰換之發電
機組規劃及機組規格、
性能填報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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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裝置容量 

111 年度 

能源別 
電廠/發電站名

稱 

機

組

別 

本年度 

實績值

(瓩)(A) 

上年度 

實績值

(瓩)(B) 

年度差

異比較 

(A/B-

1)*100 

合計 

太陽能 
中龍中心倉

庫 
1 

991.2 0 100%  

太陽能 
中龍扁鋼胚

儲區 
2 

997.92 0 100%  

太陽能 中龍氧氣廠 3 347.76 0 100%  

太陽能 中龍動力廠 4 393.12 0 100%  

太陽能 
中龍除礦水

電氣室 
5 

204.12 0 100%  

太陽能 
中龍細石料

RC 
6 

498.96 0 100%  

太陽能 
中聯資中港

廠 
7 

345.475 0 100%  

太陽能 中鋼廠區 1 8 6798.6 0 100%  

太陽能 中鋼廠區 2 9 4689.84 0 100%  

太陽能 中鋼廠區 3 10 5784.18 0 100%  

太陽能 中鋼廠區 4 11 6857.16 0 100%  

太陽能 中鋼廠區 5 12 5384.28 0 100%  

太陽能 中鴻鹿港廠 13 4333.38 0 100%  

太陽能 中鋼 88 庫 14 982.08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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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 中鴻酸鍍廠 15 1096.2 0 100%  

太陽能 中鋁廠區 16 3137.4 0 100%  

太陽能 
中聯資室內

化儲區 
17 

476.16 0 100%  

太陽能 
中聯資著磁

料場 
18 

148.8 0 100%  

合計 43466.635 0 100%  

 

備註： 

1. 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抽蓄水力、火力（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

能、慣常水力（須區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

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填寫。 

2. 機組別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若電廠

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4.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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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發電量 

111年度  

(1) 毛發電量、廠用電量 

能

源

別 

電廠/發電

站名稱 

機

組

別 

毛發電量 廠用電量 

備

註 

本年

度實

績值

(度)(A

) 

上年度

實績值 

(度)(B) 

年度差

異比較 

(A/B-

1)*100 

本年度

實績值

(度)(C) 

上年度

實績值 

(度)(D) 

年度

差異

比較 

(C/D-

1)*100 

太

陽

能 

中龍中心倉

庫 

1 33786

0.5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龍扁鋼胚

儲區(屋頂) 

2 36042

4.3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龍氧氣廠 3 12716

2.2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龍動力廠 4 11601

8.5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龍除礦水

電氣室 

5 65138.

1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龍細石料

RC 

6 17341

1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聯資中港

廠 

7 12378

8.6 

0 10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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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陽

能 

中鋼廠區 1 8 53678

9.4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鋼廠區 2 9 36973

9.68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鋼廠區 3 10 43341

1.16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鋼廠區 4 11 53616

5.66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鋼廠區 5 12 42682

5.58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鴻鹿港廠 13 33756

4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鋼 88庫 14 64319.

63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鴻酸鍍廠 15 84792.

6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鋁廠區 16 25266

6.3 

0 10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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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陽

能 

中聯資室內

化儲區 

17 30984.

4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聯資著磁

料場 

18 4737.4 0 100% 0 0 0  

合計 
43817

99.01 

0 1800% 0 0 0  

 

 

(2) 淨發電量、自用電量 

能

源

別 

電廠/發電站

名稱 

機

組

別 

淨發電量 自用電量 

備

註 

本年

度實

績值

(度)(

A)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度

)(B

) 

年度差

異比較 

(A/B-

1)*100 

本年度

實績值

(度)(C) 

上年度

實績值 

(度)(D) 

年度差

異比較 

(C/D-

1)*100 

太

陽

能 

中龍中心倉庫 1 3378

61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龍扁鋼胚儲

區 

2 3604

24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龍氧氣廠 3 1271

62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龍動力廠 4 1160

19 

0 10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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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陽

能 

中龍除礦水電

氣室 

5 6513

8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龍細石料 RC 6 1734

11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聯資中港廠 7 1237

89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鋼廠區 1 8 5367

89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鋼廠區 2 9 3697

40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鋼廠區 3 10 4334

11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鋼廠區 4 11 5361

66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鋼廠區 5 12 4268

26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鴻鹿港廠 13 3375

64 

0 10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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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陽

能 

中鋼 88 庫 14 6432

0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鴻酸鍍廠 15 8479

3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鋁廠區 16 2526

66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聯資室內化

儲區 

17 3098

4 

0 100% 0 0 0  

太

陽

能 

中聯資著磁料

場 

18 4737 0 100% 0 0 0  

合計 

4381

800 

 

0 1800% 0 0 0  

 

備註： 

1. 廠用電量係指發電所內用電，即發電廠因運轉發電機所消耗於各項附屬

設備之電能。  

2. 自用電量係指廠商自行生產，使用於發電所之外，所有其他用途的電量，

包括生產設備、辦公室、倉庫、其他附屬或輔助設備等（即不含發電所

內用電）。 

3. 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抽蓄水力、火力（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

能、慣常水力（須區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

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填寫。 

4. 機組別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5.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若電

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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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111年度 

(1)容量因數、可用率、最大出力值 

能

源

別 

電廠/發

電站名稱 

機

組

別 

容量因數 可用率 最大出力值 

備

註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

%

)(

A

)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

%

)(

B

) 

年

度

差

異

比

較

(%) 
(A/B

-

1)*1

00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

(C)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

(D) 

年度

差異

比較

(%) 
(C/D-

1)*10

0 

本

年

度 

實

績

值 

(%)(

E) 

上

年

度 

實

績

值 

(%)

(F) 

年度

差異

比較

(%) 
(E/F-

1)*10

0 

太

陽

能 

中龍中心倉

庫 1 

1

2.

3

9

% 

0 
12.3

9% 
100

% 
0 100% 

3.83

% 
0 3.83%  

太

陽

能 

中龍扁鋼胚

儲區 
2 

1

2.

3

5

% 

0 
12.3

5% 
100

% 
0 100% 

3.9

% 
0 3.9%  

太

陽

能 

中龍氧氣廠 3 

1

2.

5

1

% 

0 
12.5

1% 
100

% 
0 100% 

1.44

% 
0 1.44%  

太

陽

能 

中龍動力廠 4 

1

0.

0

9

% 

0 
10.0

9% 
100

% 
0 100% 

1.02

% 
0 1.02%  

太

陽

能 

中龍除礦水

電氣室 5 

1

0.

9

1

% 

0 
10.9

1% 

100

% 
0 100% 

1.96

% 
0 1.96%  

太

陽

能 

中龍細石料

RC 
6 

1

2.

4

1

0 
12.4

1% 
100

% 
0 10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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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陽

能 

中聯資中港

廠 7 

1

2.

2

6

% 

0 
12.2

6% 
100

% 
0 100% 

1.45

% 
0 1.45%  

太

陽

能 

中鋼廠區 1 8 

1

0.

6

1

% 

0 
10.6

1% 
100

% 
0 100% 

0.06

% 
0 

0.06

%  

太

陽

能 

中鋼廠區 2 9 

1

0.

6

% 

0 
10.6

% 
100

% 
0 100% 

0.09

% 
0 0.09%  

太

陽

能 

中鋼廠區 3 10 

1

0.

0

7

% 

0 
10.0

7% 
100

% 
0 

100

% 
0.07

% 
0 0.07%  

太

陽

能 

中鋼廠區 4 11 

1

0.

5

1

% 

0 
10.5

1% 
100

% 
0 100% 

0.06

% 
0 0.06%  

太

陽

能 

中鋼廠區 5 12 

1

0.

6

5 

0 
10.6

5 
100

% 
0 100% 

0.07

% 
0 0.07%  

太

陽

能 

中鴻鹿港廠 13 

1

0.

4

7

% 

0 
10.4

7% 
100

% 
0 100% 

0.09

% 
0 0.09%  

太

陽

能 

中鋼 88 庫 14 

8.

8

% 
0 

8.8

% 
100

% 
0 100% 

0.3

% 
0 0.3%  

太

陽

能 

中鴻酸鍍廠 15 

1

0.

4

% 

0 
10.4

% 
100

% 
0 100% 

0.27

% 
0 0.27%  

太

陽

能 

中鋁廠區 16 

1

0.

8

2

% 

0 
10.8

2% 
100

% 
0 100% 

0.13

% 
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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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陽

能 

中聯資室內

化儲區 17 

8.

7

5

% 

 

0 
8.75

% 
100

% 
0 100% 

0.63

% 
0 0.63%  

太

陽

能 

中聯資著磁

料場 18 

4.

2

8

% 

0 
4.28

% 
100

% 
0 100% 

1.3

% 
0 1.3%  

合計 

1

2

4

3.

2

3

% 

0 

124

3.23

% 

180

0% 
0 

1800

% 
17.6

7% 
0 

17.67

%  

 

備註： 

1. 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抽蓄水力、火力（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

能、慣常水力（須區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

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填寫。 

2. 機組別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若電

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2)發電機組每度的低熱值毛熱耗率（LHV Gross）（不適用） 

表 2-4 燃料耗用量(本電廠不適用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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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機組停機容量 

111 年度 

 

機組名稱 
停機事由 

(填報代碼) 

本年度 下年度 

停機 

裝置容量 
停機期間 

停機 

裝置容量 
停機期間 

無停機        

      

      

備註： 

1. 當機組或電廠遭遇計畫性停機（例如大修）與非計畫性停機（例如機電

事故）等非正常運轉或待機狀態時，需記錄填報。 

 機電事故定義：「發、輸、變設備不論待機或運轉中發生不意之障礙，

不能正常啟用或不能正常運轉而需停用時，一律列為事故。但發現設

備運轉情況異常尚可繼續運轉而不影響設備安全，經主管處轉洽電力

調度處同意安排停用檢修者或由電力調度處安排提前停用檢修者不

列為事故，強迫跳脫仍算事故。」 

2. 機組名稱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停機事由欄位請依下列運轉情況填報代碼： 

代碼 運轉情況 代碼 運轉情況 

K 1 併聯 K13 線路工作 

K 2 解聯 K14 指令試運轉 

K 3 待機 K15 電力潮流限制 

K 4 跳脫 K16 外因跳機 

K 5 減載 K17 核一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K 6 檢修，保養 K18 核二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K 7 故障 K19 核三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K 8 竣工試運轉 K20 設備超載 

K 9 乾燥運轉 K21 試運轉 

K10 大修 K22 爐管破 

 K10A 大修逾排程 K23 LNG 用量限制 

K11 單獨運轉 K24 中油 LNG 管路檢修 

K12 線路故障 KK 其他 

 

表 2-6 發電機組之空氣污染排放量 (本電廠不適用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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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未來 10 年發電機組設置規劃 

111 年～121 年 

(1) 火力機組 

電

廠 

名

稱 

機

組

型

式

／

编

號 

燃

料

別 

裝

置

容

量

(M

W) 

淨

尖

峰

出

力

值

(M

W) 

毛熱耗

率

(Kcal/k

Wh) 

廠效

率註

3 

(LH

V) 

硫氧化

物 

(SOX)/p

pm 

氮氧化

物 

(NOX)/p

pm 

粒狀物 

(PMX)/p

pm 

預

計

併

聯

日

期 

預

計

商

轉

/

除

役

日

期 

製

造

商 

無規劃 

1.本表請填列 10 年間預計規劃新增、除役及汰換之火力機組，並按年度月份順序填寫。 

2.新增機組請填寫原廠設備之設計值，除役機組請填寫近兩年實際操作平均值。 

3.機組因淨尖峰出力值之調整，亦須填寫毛熱耗率、廠效率、污染物排放量之變動前後數值。 

4.機組型式請填寫超超臨界、複循環、氣渦輪、柴油機。 

5.廠效率請填寫 LHV Gross 之值。 

 

(2) 風力機組、太陽能機組 

電廠名

稱 

機組數

目 

單機容

量

(MW) 

裝置容

量

(MW) 

淨尖峰

出力值

(MW) 

預計 

併聯日

期 

預計 

商轉/除

役日期 

製造商 

無規劃 

        

        

        

        

        

1.本表請填列 10 年間預計規劃新增、除役及汰換之風力機組，並按年度月份順序

填寫。 

2.新增機組請填寫原廠設備之設計值，除役機組請填寫近兩年實際操作平均值。 

3.機組因淨尖峰出力值之調整，請須填寫變動前後數值。 

4.若同一電廠單機容量不同時，請另列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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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力機組、生質能機組 

電廠

名稱 

機組

數目 

單機

容量

(MW) 

裝置

容量

(MW) 

淨尖

峰出

力值

(MW) 

預計 

併聯

日期 

預計 

商轉/除

役日期 

製造

商 

河流

名稱 

無規劃 

         

         

 

1.本表請填列 10 年間預計規劃新增、除役及汰換之水力機組，並按年度月份順

序填寫。 

2.新增機組請填寫原廠設備之設計值，除役機組請填寫近兩年實際操作平均

值。 

3.機組因淨尖峰出力值之調整，請須填寫變動前後數值。 

4.若同一電廠單機容量不同時，請另列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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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電業之年度售電報告 

主要揭露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之售電狀況。其中，傳
統發電業僅能售予公用售店業；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可售予公用
售電業、再生能源售電業及透過直供、轉供售予終端用戶。各
發電業依其售電對象填報相關內容，含售電量及用戶數。另
外，針對售電與終端用戶之再生能源發電業，須另填報未來 10

年售電計畫。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

電量 

當年度各能源類別售電

量 
3-1 

2.售予再生能源售電業

之售電量 

依據各能源類別及不同

業者，當年所售予各業

者之電量 

3-2 

3.直供於用戶之售電量 當年度之用戶名稱、行

業別、售電實績值 
3-3 

4.轉供於用戶之售電量 當年度之用戶名稱、行

業別、售電實績值 
3-4 

5.再生能源發電業：未

來 10 年售電計畫 

未來 10 年每年的售電規

劃量、每度平均售價與

用戶數。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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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量 

111 年度 

能源別 
本年度實績值

(度)(A) 

上年度實績值

(度)(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太陽能 4381799.01 0 100% 
    

    

    

    

    

    

    
合計 4381799.01 0 100% 

備註：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抽蓄水力、火力（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

核能、慣常水力（須區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

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填寫。 

 

表 3-2 售予再生能源售電業之售電量  (本電廠不適用此表) 

111 年度 

能源別 業者名稱＊ 
本年度實績

值(度)(A) 

上年度實績

值(度)(B) 

年度差異比較

(%) 

(A/B-1)*100 
無售予再生能源售電業 

     

     

     

     

     

     

     
合計    

備註： 

1. 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慣常水力（須區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廢

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填寫。 

2.業者名稱欄位，考量業者營業秘密，故申報後不予以公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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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直供予用戶之售電量 

111 年度 

能源別 行業別 用戶名稱＊ 
本年度實績

值(度)(A) 

上年度實績

值(度)(B) 

年度差異比

較(%) 

(A/B-1)*100 
無直供 

        

        

        

        

        

        

        

合計   
 

備註： 

1.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慣常水力（須區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廢棄

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填寫。 

2.行業別歸類應依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第 10 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3.用戶名稱欄位，考量業者營業秘密，故申報後不予以公開揭露。 

 

表 3-4 轉供予用戶之售電量 

111 年度 

能源別 行業別 用戶名稱＊ 
本年度實績

值(度)(A) 

上年度實績

值(度)(B) 

年度差異比

較(%) 

(A/B-1)*100 
 無轉供 

        

        

        

        

        

        

合計   
 

備註： 

1.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慣常水力（須區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廢棄

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填寫。 

2.行業別歸類應依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第 10 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3.用戶名稱欄位，考量業者營業秘密，故申報後不予以公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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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再生能源發電業：未來 10 年售電計畫 

111 年度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名稱─能源別) 售電目標 

售電規劃量/ 

（已簽約用戶業

別）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第

四

年 

第

五

年 

第

六

年 

第

七

年 

第

八

年 

第

九

年 

第

十

年 

10 年 

年平

均成

長 

各業

別 

合計 
備註 

售電規劃量 無規劃 

已簽約量合計              

○○業 
已簽約量              

簽約戶數              

○○業 
已簽約量              

簽約戶數              

○○業 
已簽約量              

簽約戶數              

○○業 
已簽約量              

簽約戶數              

○○業 
已簽約量              

簽約戶數              

每度平均售價

(元/度) 

(小數點後四位) 

            

 

備註： 

1.有從事直供、轉供電能予終端用戶之再生能源發電業，須依據其對未來直

供、轉供之售電計畫，填報此表。若無售電予用戶之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可免

填此表。 

2.行業別歸類應依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第 10 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3.售電計畫請各再生能源業者依據不同之能源別進行填寫。 

4.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慣常水力（須區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廢棄

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填寫。 

5.「售電規劃量/（已簽約用戶業別）」係為填寫未來售電目標規劃，若該年度已

簽署售電合約者於規劃量下，加註填寫分類業別及簽約量。 

6.簽約戶數欄位係對應該業別下之簽約用戶數。 

7.該表係為業者針對未來售電計畫所進行之規劃目標，以做為主管機關參考之

用，故申報後不予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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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支實績比較表 

(1)收支實績比較表 

111 年度 

項    目 
本年度實績數 

(A) 

去年度實績數 

(B) 

年度差異 

(A-B) 

1. 營業收入 20,446,304 0 20,446,304 

 電業收入 20,446,304 0 20,446,304 

 其他營業收

入 
0 0 0 

2. 營業支出 16,588884 0 16,588884 

營業成本 14,582838 0 14582838 

營業費用 2,006046 0 2,006046 

3. 營業收益 (1-

2) 
3,894,162 0 3,894,162 

4. 稅後盈餘 2,356,752 0 2,356,752 

備註：發電業如扣除再生能源收入後之純益超過實收知本額 10%，則另需

編製下表(2)調整後之收支實績表。若為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免付。 

(2) 調整後之收支實績表(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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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度財務報告 

電業除填報年度收支實績比較表外，另需繳交年度財務報告，

包含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及其

附註或附表。並且，考量各電業因經營型態不同，財報科目可

能會有所差異，因此針對年度財務報告不另行訂定表單格式。 

另考量年度財務報告所涵蓋之資訊範圍較廣，亦包含部分敏

感資訊。因此，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量，年度財務報告申報

後將不予以公開。 

電業之組織型態若為公開發行之股份有限公司，則除了繳交

年度財務報告，尚須編製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報告，包含資產

負債表、綜合損益表及財務分析表。 

另考量年度財務報告所涵蓋之資訊範圍較廣，亦包含部分敏

感資訊。因此，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量，最近五年度之財務

報告申報後將不予以公開。 

六、最近五年度之資產負債表(不適用) 

七、最近五年度之綜合損益表(不適用) 

八、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分析表(不適用) 

 


